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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浙发改能源〔2025〕85号

省发展改革委（省能源局）关于进一步做好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平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，宁波市能源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节能降碳、绿色发展决策部署，

严格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，规范做好项目能耗平衡方案编

制工作，加强新上项目用能源头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需实施能耗平衡的项目范围

新上项目单位增加值能耗超过省级或所在设区市能耗强度

控制标准的，在取得节能审查意见前，需对项目的年综合能源消

费量（不含原料用能）进行平衡。其中，2025年省级控制标准继

续沿用 0.52吨标准煤/万元，各设区市控制标准以 2024年规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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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增加值能耗（2020年可比价）为基数，按 2025年下降目

标测算。

自来水生产和供应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、固体废物治理、

危险废物治理等基础设施项目，无需实施能耗平衡。

二、能耗平衡措施

新上项目的能耗平衡措施包括以下 4种方式：

（一）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腾出的用能空间，指本地区用能单

位通过关停、迁建（迁出本行政区）、淘汰落后产能、永久性压减

产能等方式减少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，需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

核算或经统计部门核实，并由地方节能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

（二）通过节能改造腾出的用能空间，指本地区用能单位通

过节能技术改造减少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，需由第三方专业机构

进行核算，并由地方节能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

（三）新增风电、光伏、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折算形成

的用能空间。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折算，已投产项目，按照投

产后典型年份发电量折算或者近三年平均发电量折算；未投产项

目，陆上风电按照 2000小时、海上风电按照 3000小时、光伏按

照 1000小时、核电按照 8000小时测算，生物质能等其他非化石

能源参照省内同类项目平均水平测算。

（四）项目单位承诺购买省外绿证折算形成的用能空间，以

绿证购买承诺、交易合同（协议）等为依据，项目投产后需每年

足量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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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格落实能耗平衡方案

（一）新上项目单位增加值能耗须低于淘汰落后产能的平均

单位增加值能耗。对 2025年 7月 1日以后开展节能审查、且在“十

五五”期间投产的项目，应利用“十五五”期间形成的用能空间予以

平衡，并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出具承诺，其中，通过淘汰落后、

节能改造腾出的用能空间须纳入 2025年地方能源消费基数。利用

省外绿证平衡的能耗量占新上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原则上

不高于 50%。

（二）项目投产前，各项能耗平衡措施均应落实到位，能耗

平衡措施落实情况应作为项目节能验收和节能监察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各级节能主管部门要加强新上项目能耗平衡方案管

理，在出具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时，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

上传并确认项目能耗平衡方案及相应佐证材料。

（四）“十五五”时期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后，逐

步探索建立以化石能源消费量为主的能耗平衡机制。

附件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平衡方案（参考）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 4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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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平衡方案（参考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包括项目建设单位名称、项目名称、所属行业类型、建设地

点、项目性质、投资规模、建设内容、开完工时间、前期手续办

理情况等。

二、项目能源消费情况

包括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、能源消费结构、化石能源消费

量、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等。

三、能耗平衡措施及平衡量

类别 措施具体内容
平衡量

（吨标准煤）
落实时间 证明材料

通过淘汰落后腾出的用能空间

通过节能改造腾出的用能空间

新增风电、光伏、核电等非化

石能源发电量折算形成的用能

空间

项目单位承诺购买省外绿证折

算形成的用能空间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4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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